模具购销合同
 合同编号：20190624
甲方（买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（卖方）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就以下BC311模具采购事宜，经过甲乙双方充分确认，在双方均知晓且认可此批模具状况前提下，达成如下共识：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金额：
	序号
	日期
	产品名称
	单位
	数量
	金额
	备注

	1
	2019.6.24
	左右镜片托板注塑模
	套
	1
	190458.12
	

	2
	2019.6.24
	左右三角护罩注塑模
	套
	1
	459340.17
	

	3
	2019.6.24
	左右镜壳下盖注塑模
	套
	1
	393606.84
	

	4
	2019.6.24
	左右卡框注塑模
	套
	1
	269675.21
	

	5
	2019.6.24
	左右基板注塑模
	套
	1
	304177.78
	

	6
	2019.6.24
	左右三角座注塑模
	套
	1
	371794.87
	

	7
	2019.6.24
	左右密封垫A注塑模
	套
	1
	324502.56
	

	8
	2019.6.24
	摩擦片注塑模
	套
	1
	73863.25
	

	合计
	套
	8
	2387418.8
	


二、付款方式：
1.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100%，即¥2387418.8（人民币贰佰叁拾捌万柒仟肆佰壹拾捌元捌角）。
2.乙方收到货款后，向甲方开具的合同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税率）。
三、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
1. 交货地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 
2. 交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视为交付。
四、生效日期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五、争议处理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出现争议，可以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。
六、未尽事宜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乙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